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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用電腦教室班級均須依照「電腦教室上課班級分配表」所排定上課時間進入電
腦教室，其餘時間非經管理教師允許不得進入電腦教室。
二、上課班級同學必須於上課鐘聲結束前進入電腦教室安靜就座。
三、使用電腦教室之班級需按排定之座位就坐，未經任課教師允許不得任意更換座位；若原排定之電腦設備故障，得由任課老師另行安排其它座位。
四、使用電腦設備前需詳細檢查各項設備及接線，若發現有故障或遺失之情形，需立
刻報告任課老師及管理員，並登記於「電腦教室日誌」中，否則日後查出需負賠
償之責。（附件一）
五、任課教師應掌握時間，下課鐘響即應關機下課，以便下一節班級之使用。下課前
任課教師及班長應清查機器設備，並將使用情形詳細填於「電腦教室日誌」中。
六、不得攜帶任何食物、飲料等進入電腦教室。
七、電腦教室中請隨時保持肅靜嚴禁跑跳、喧嘩、嬉戲追逐，且不得任意移動桌椅、
電腦及相關配備，若造成器材設備之損壞，應負責賠償並按校規議處。
八、電腦教室禁止使用非上課用或電玩軟體並禁止進入色情網站或開啟色情圖片，若
是教學性質則需先徵得教師及管理員之同意，違者除沒收其磁片外，並依校規議
處。
九、為維護教室器材設備及環境之整潔，桌椅牆壁及各項設備均應保持乾淨，嚴禁寫
字及污損。嚴禁攜帶原子筆、中性筆、立可白及私人磁片進入電腦教室，違者沒
收並予以議處。
十、必須依正常操作程序使用電腦，遇到故障，須立即報告老師或助教以便排除，若
有不當操作以致電腦及週邊設備損壞，必須負損壞賠償之責並依破壞公物議處。
十一、不得任意拆開機器或拆卸零件，若造成損壞除賠償外並按校規議處。
十二、下課時應將電腦設備（螢幕、鍵盤、列表機等）電源關閉並歸位，並將桌面整
理好，才可以離開教室。
十三、離開教室前，任課教師應指派幹部關閉電源、冷氣、燈光等電源，並將器材設
備桌椅依規定放置排列整齊，且電腦教室內一切物品禁止攜出室外。
十四、各間電腦教室負責管理之教師應督促學生每日按規定完成清潔打掃工作以維持
電腦教室環境整潔。（附件二）
十五、本守則簽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